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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五届人大八次会议 
第 170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郑镇怀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提高供应学生奶的质量”的建议收悉。经信

阳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实施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少年营养

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。加强学生营养工作，做好“学生饮用奶计

划”推广，帮助其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，是提高青少年健康

素质的基础工作，对培养中小学生合理膳食习惯，改善和提高营

养健康水平具有积极作用。2018 年 6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《关

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43

号），随后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奶业振兴

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18〕77 号），要求大力推广国家学

生饮用奶计划，扩大饮用奶覆盖范围，开展公益宣传，普及营养

知识，倡导科学饮奶，培育国民食用乳制品的习惯。 

我市中小学校严格按照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

好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办体卫艺[2020]82

号）和《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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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工作的通知》（信政办[2019]55 号）要求，认真落实“积极宣

传、正确引导、学生自愿、市场运作”原则，严格把控质量标准，

认真落实《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管理办法》，树牢质量和

安全意识。学生奶供应企业必须是经中国奶业协会审核认证，被

许可使用中国学生饮用奶标志，颁发证书、标牌，核发许可使用

注册文号的企业。凡没有经过审核认证的企业，不得向我市中小

学生供应学生饮用奶。学生饮用奶要直供中小学校，不准在市场

销售。为确保学生饮用奶的质量安全，便于学生家长接受和认同，

要优先推荐国家龙头骨干乳品企业向我市中小学生供应学生饮用

奶。 

您在建议中提到，部分学校使用没有国家“学生奶”标识的

酸奶向学生进行供应，市教体局在此前已收到相关情况投诉，并

核实确有此类情况发生，同时要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对此类问

题进行拉网式排查，坚决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出现。 

下一步，市教体局将联合奶业协会、市场监管、卫健、农业

农村等部门，认真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和市政府文件精神，加强对

全市各级各类学校、学生饮用奶定点生产企业和运营企业的监管，

切实提高学生饮用奶质量，确保学生饮用奶安全。 

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系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

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。 

主办单位：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：顾德成 电话：62253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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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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